河南大学2015年秋季运动会总决赛规程
一、主办与承办单位
主办：河南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
承办：河南大学公共体育教研部
二、竞赛时间和地点
2015年11月28日8:30在金明校区志义体育场举行(原定于11月28日举办的“新生杯”校园定向越野赛向后推迟一周举办)
三、竞赛项目设置
1、男子组：2000米、1000米、引体向上
2、女子组：2000米、800米、一分钟仰卧起坐
四、参赛对象
1、参赛对象为在2015年秋季运动会分区赛中获得该项目前三名，并受到学校表彰的同学。
2、同时进入男子组2000米和1000米、女子组2000米和800米前三名的同学，只能参加一个中、长跑项目的比赛。
五、报名办法
1、11月16—17日，请各学院到老校区公共体育教研部一楼党政办公室报名。报名时需交电子版和纸质版（学院盖章）各一份，同时提交参赛运动员的意外伤害保险单复印件和比赛保证金1000元。
2、为加大监督力度，防止冒名顶替，各参赛单位要在本单位网站显要位置公布参赛学生运动员照片、姓名、参赛项目等信息，并将公布网址于11月18日前发到tiyubu168@henu.edu.cn，逾期不公布者视为自动放弃“团体奖”和“优秀赛区”等参评资格。
六、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
1、各项目均录取前30%，其中一等奖5%，二等奖10%，三等奖15%。获得一、二、三等奖的将分别按10分、6分、3分计入所在单位的团体总分（总决赛各项目前三名分别再加5、3、2分）。
2、为弘扬“更快、更高、更强”的奥林匹克精神，本次总决赛设破纪录奖，破一项学校纪录另加5分，并在获奖证书上标明。
3、团体名次录取男子团体、女子团体各前六名，团体总分录取前十名，如遇积分相等，以获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。如再相等，以获第二名多者名次列前，依此类推。
七、规则执行办法
田径项目按照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执行；其余项目另行规定。
八、申诉办法
为保证公平竞赛，设立仲裁组。若在比赛中有问题申诉，应在成绩公告后30分钟内，向仲裁组递交申诉书并交纳100元申诉费，若所反映问题属实，退还申诉费，否则申诉费不予退还。
九、 比赛保证金有关事宜
1、应报名参赛人员弃赛一人次，扣除50元；运动员违纪一人次扣除100元；啦啦队队员或观众有明显违纪现象的，视情节扣除所在单位相应金额的保证金。
2、一旦发现有弄虚作假、冒名顶替者，该单位保证金全部扣除，不计算团体总分名次并通报批评。
3、如无违纪违规现象，赛后退还全部保证金。有违纪违规现象的，退还扣除后剩余部分保证金。
十、其他
1、所有运动员检录时必须携带本人学生证或一卡通，否则不允许参赛。同时为杜绝弄虚作假现象，组委会还将对参赛运动员进行现场录像或照相。
2、应参加而未参加总决赛的单位将在颁奖仪式上予以通报批评，并取消下一年度校体委主办的所有体育比赛的参赛资格，三年内不得参评学校体育工作先进单位及先进个人等相关荣誉（从通报批评之日起计算）。
3、总决赛结束后，将举行颁奖仪式。届时，校领导将参加颁奖仪式并为获奖代表队颁发团体奖杯，为相关单位颁发本届秋季运动会“优秀赛区”奖牌。请各单代表队届时携带院旗，组织本队学生（不少于50人）在志义体育场指定位置列队集合。
4、12月3—4日，请各队派人到体育部党政办公室退领保证金和运动员获奖证书。
5. 未经竞赛组委会批准，不得在赛场及周围设置横幅和其他广告用品。
6、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，未尽事宜，将在河南大学体育工作QQ群另行通知（群号219386385），请相关单位师生实名加入，不再通过其他途径通知。
十一、咨询电话：8578（赵老师）
                  河南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
2015年11月5日
2015年秋季运动会总决赛报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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